
 

- 1 - 

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   
培正团〔2023〕12 号  

 
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关于开展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 

主题团日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团委： 

为进一步加强全校团组织及团员青年中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夯实基层团组织建设，提升团组织活力，引导广大

团员青年勇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青年，团结引领广

大团员青年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校团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

开展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主题团日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公布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3 年 3～5月 

二、活动对象  

全校各基层团支部（含学生社团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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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主题 

学贯二十大，砥砺三十年，奋楫新时代。 

四、活动形式 

（一）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深化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

团。 

（二）结合建校三十周年主题，通过学习、宣传学校发展历

程，不断增强爱校情怀，营造良好学风、班风，强化校兴我兴、

校荣我荣的主人翁意识。 

（三）聚焦思想引领，结合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文体艺术

等领域，依托“第二课堂成绩单”“班团一体化”建设等，组织

开展主题鲜明、形式新颖、重在创新、注重实效的团日活动。 

（四）可采取线上或线下形式开展。围绕支部自身特色，可

通过“三会一课”、专题学习会、座谈交流、征文、演讲、视频

制作、小品话剧、绘画、动漫、说唱、体育锻炼、知识竞赛等多

种形式，邀请校友、老师参与，共同营造浓厚活动氛围。 

（五）紧密围绕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目标要求，

对标对表落实审核评估工作。结合平安校园、绿色校园、法治校

园等创建工作，生动活泼地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五、组织方式 

本次活动分为支部开展、组织推荐、校级评优 3个阶段。具

体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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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部开展 

各二级学院团委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各团支部积极开展团日

活动，制定活动方案并及时记录实施过程和成效，积极参评，具

体活动资料须包括： 

1.申报材料书、活动结项书（附件 1），介绍活动的实施情

况，重点说明活动的成效、特色以及创新之处。 

2.提供 3-8 张能反映活动概况的优质图片。 

3.制作时长 3-5 分钟、能展示支部风采以及团员精神面貌的

视频，制作方式不限；视频中需嵌入团支部基本信息，格式为：

xx 学院 xx 年级 xx 专业 xx 团支部/xx 类别 xx 社团团支部。 

4.动员团支部成员撰写参加主题团日活动的感受、体会、意

见、建议等，体裁与字数不限。 

（二）组织推荐 

各二级学院团委和校团委社团工作部根据活动要求，结合各

二级学院和社团实际情况，构建评比考核机制，重点考察组织内

团员的参与度、活动特色亮点与创新性、活动取得的成果、活动

影响力等指标，于 5 月 1 日前将评选结果推报至校团委。 

（三）校级评优 

本学期主题团日活动中将从各参赛基层团支部及学生社团

团支部中各评选出一等奖 1 名（奖金 600 元），二等奖 2 名（奖

金 400 元），三等奖 3 名（奖金 200 元），优秀奖 10 名（奖金 100

元），优秀组织奖 2 名（奖金 800 元）并颁发荣誉牌匾。同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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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将择优推荐获奖团支部参与 2023 年广东省高校“活力在基

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评选。 

五、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高效实施。各级团组织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确

保活动严格遵守学校有关要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是加强基层团

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团支部积极性以及提升基层团支部凝聚

力的重要举措。活动可灵活采取线上或线下形式开展，线上注重

运用易班、微博等新媒体展示活动成果，扩大活动影响力；线下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精心策划组织活动。要将安全作为首要原则，

做实做细安全预案。参与人员做好个人及环境卫生，预防各类季

节性传染病，严格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如遇突发情况，应

立即停止活动，及时向学校上报。 

2.强化宣传，正确引导。鼓励参与人员利用各种新兴媒体途

径（如易班、微信、微博、网站、广播等）进行实时宣传，加大

活动的宣传力度，注意发现、挖掘活动过程中的典型事例，充分

发挥各种新闻媒体的作用，突出活动的影响力。要通过微信公众

号、网站、宣传栏等多种途径，对各种活动进行集中宣传展示，

努力形成浓厚的“主题团日”活动氛围，扩大共青团工作在校内

外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互相交流学习，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为

学校团日竞赛活动注入新活力。 

3.学用结合，注重实效。各二级学院团委要以团支部为基本

单位，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和专题组织生活会，各级团组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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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至少开展 1次主题团日活动。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团日

活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凝聚青年力量、激发青年活力，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牢

固树立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本学期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开展情况将

作为 2023 年度团内各类评优评先的参考指标。 

各二级学院团委、校团委社团工作部需在 5 月 3日前将各参

赛团支部评优材料（申报材料书及有关活动总结的支撑性图文材

料）提交至校团委组织部。电子版统一以“学院（支部名）+团

日活动/（社团类别+社团团支部名称）+团日活动”命名打包发

送至邮箱，纸质版材料提交至校团委组织部（学生活动中心 612

室）。 

联系人：黄都、刘慧慧（学生）； 

联系电话：020-86710042； 

邮箱：gdpzxytw@126.com 

 

附件：广东培正学院 2022—2023 学年第二学期主题团日竞 

赛活动结项书 

 

 

 

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2023 年 3 月 8 日 

 

mailto:pzxytw@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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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培正学院 2022—2023 学年 

第二学期主题团日竞赛活动结项书 
团支部名称： 

团支部书记姓名:                   联系电话: 

一、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开展情况报告 

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开展情况报告 

要求：1.结合主题团日竞赛活动评比细则，阐明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开展过程情况。 

2.不少于 1000 字。 

3.团支部名称为：学院+年级+专业团支部/社团类别+社团名称+团支部 

例：会计学院 2021 级会计学 1 班团支部/思想政治类+政史研究协会团支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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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团日竞赛活动评分细则 

项目 内容 分值 评分 

活动形式

与内容 

（30分） 

1.形式新颖，切合主题，紧跟时代步伐，弘扬积极向上的精

神，传播新知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2.举办该活动具有特定的意义，并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能够体现出本支部特色 

3.在活动过程中，鼓励同学展示他们的情感和观点 

15 

 

1.能很好地提高同学们的实践经验，锻炼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2.促进同学们的自我发展和良好习惯的养成 

3.践行社会道德要求 

 

15 

 

 

活动开展

情况 

（30分） 

1.活动能够按时开展，参与活动人数多，有秩序 

2.注重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 

3.活动现场气氛好，同学们能够积极、热情投入到活动中去 

15 

 

1.活动内容务实，注重与实际相结合，可执行力度强 

2.活动流程条理清晰，具有完备的工作方案,各项活动有条

不紊 

3.活动结束后有全面的总结、反思 

15 

 

活动意义 

（30分） 

1.思想性较强，有深度与较强的创新意识 

2.能提高同学对团日活动的认识,增强团支部的凝聚力 

3.能提高同学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培养同学们综合素质能力 

15 

 

1.活动影响力大、覆盖面广 

2.通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有利于打造活力的团支部 

3.提高广大团员参与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性和积极性 

15 

 

活动申报

材料、总

结材料 

（10分） 

1.申报材料、总结材料语言规范，条理清楚 

2.内容详实，能真实地反映活动的主题和宗旨 

3.图片资料的记录完整，真实准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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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团日竞赛活动申请评比审查意见 

团支部负责人 

提出活动评比申请 

是否提出评比申请   

 

 

                        团支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审查意见 

 

是否同意申请评比  

 

（注：各二级学院团支部经由学院团委组织审查推荐，社团团

支部经社团工作部审查推荐）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组织部 

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抄送：董事会、校领导、党委办公室。                             

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2023年 3月 8日印发   


